
证券研究报告 | 行业点评 | 计算机 
 

http://www.stocke.com.cn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计算机  报告日期：2023 年 08 月 31 日  

首批大模型备案成功，AI+应用落地持续推进   

——人工智能行业点评报告 
  

投资要点 
q 据《科创板日报》消息，8 月 31 日，首批 8 家厂商的大模型通过《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备案，可正式上线面向公众

提供服务，同时 360 智脑、讯飞星火、阿里通义千问也将对外开放，国内将会

有十余家大模型陆续通过《暂行办法》备案。 

q 首批 8 家厂商大模型顺利通过备案，3 家厂商已面向全社会开放服务 

首批 8 家大模型通过《暂行办法》备案，分别为商汤的“商量 SenseChat”、

MiniMax 的 ABAB 大模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通用大模型、百度

文心一言、抖音“云雀”大模型、百川智能“百川”大模型、智谱华章“智谱清

言”以及中科院旗下的“紫东太初”大模型。其中，百度、百川智能以及商汤已

宣布通过备案的大模型面向全社会开放服务。 

q 后续更多厂商大模型有望通过《暂行办法》备案，大模型生态构建进程加速 

据《科创板日报》消息，除首批上线的 8 家大模型外，360 智脑、讯飞星火、阿

里通义千问也将对外开放，国内会有十余家大模型陆续通过《暂行办法》备案目

前，讯飞星火暂定计划 9 月 1 日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服务，而 360 智脑也在筹备

正式上线中。 

q “备案制”促进 AI 产业创新发展，政策+需求共振下 AI 应用生态加速形成 

我们认为： 

1、“备案制”反映出国家政策层面旨在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良

好的发展环境。日前，国家网信办联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门公
布《暂行办法》，并于 8 月 15 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七条：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
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
并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
续。 

2、我们预计政策+需求共振下 AI 应用生态加速形成。一方面，大模型监管政策

不断完善，全面商用化的时点渐行渐近。另一方面，我们预计国内软件厂商的大

模型应用产品有望在下半年密集发布。我们看到近期多家上市公司举办 AI 产品

发布会，我们认为软件公司对政府或企业客户在大模型相关需求进行了深度挖

掘，并开始筹备和计划，有望在下半年进入商业化落地阶段。 

q 推荐标的 

1）AI+应用有望加速落地，建议重点关注 AI+办公、AI+教育以及 AI+政务： 

AI+办公：金山办公、彩讯股份、致远互联； 

AI+教育：科大讯飞； 

AI+政务：新点软件、拓尔思、通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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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金融：宇信科技、中科软、恒生电子； 

AI+遥感：航天宏图、中科星图； 

AI+安全：美亚柏科； 

2）持续看好大模型训练迭代对算力需求增长：看好通过备案的百川大模型算力

租赁服务提供方鸿博股份，建议关注浪潮信息、中科曙光。 

q 风险提示 

1、AI 技术迭代不及预期的风险：2、AI 商业化产品发布不及预期；3、政策不确
定性带来的风险；4、下游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行业点评 
 

http://www.stocke.com.cn 3/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

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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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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